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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互联网法院发布涉食品药品网络消费纠纷典型案例

本报记者 潘泓雨 本报通讯员 张 帆

导读：

随着网络消费的普及，食品药品网络消费领域虚假宣传、非法销售、假冒伪劣等问题随之出现，直接关

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既是社会高度关注的焦点问题，也是群众急难愁盼的重要民生事项。为

规范网络食品药品经营行为，解决网络食品药品交易中的痛点、难点问题，近日，北京互联网法院梳理发布

了一批涉食品药品网络消费相关案例，回应人民群众对食品药品安全的新期待、新要求，助力营造规范、安

全的网络消费环境。

宣传普通食品有保健功效，构成欺诈需三倍赔偿

图为庭审现场。 王子钦 摄

网络销售中普通食品冒充保健食

品、虚假宣传产品功效的行为，严重侵
害消费者权益，扰乱了市场公平竞争秩
序。本案判决明确，商家销售普通食品
宣传具有保健功能，应认定其行为构成
欺诈并适用惩罚性赔偿。

本 案 警 示 经 营 者 严 守 法 律 底 线 ，
不 得 以 普 通 食 品 冒 充 保 健 食 品 进 行
虚 假 宣 传 ，同 时 提 醒 消 费 者 理 性 辨
识 食 品 与 保 健 品 的 区 别 ，增 强 维 权
意 识 。

未尽审查义务销售劣药，销售者应十倍赔偿

药品是关乎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

特殊商品，其在电商平台销售有严格的准
入制度和全流程监管要求。销售者的进货
查验义务是保障药品安全的重要防线。本
案判决明确，药品经营者未履行法定审查
义务，销售无合法资质、信息虚假的劣药，

应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本案提醒经营者
应切实履行药品质量安全管理义务，同时
提醒消费者要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在购买
药品时要注意查验生产资质、产品信息等，
积极参与药品安全社会监督。

直播销售假冒“员工内部酒”，实质性影响食品安全应赔偿

针对食品药品的生产、销售环节中存在的生产管控
疏漏、标签标识不规范、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虚假宣传误
导消费、“跨境购”“个人代购”规避监管等问题，以及电商
平台存在的管理责任履行不充分问题，如对商家宣传内
容管控不严格、对以“代购”名义实际从事现货销售等行为
缺乏有效识别和管理手段等，北京互联网法院以司法裁
判规范食品药品生产经营秩序，严格对食品药品生产、销
售全流程进行合法性审查，坚持“过罚相当”原则，依法准
确适用惩罚性赔偿，并对相关主体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对于食品药品生产者，应依法取得食品药品
生产相关许可，严格按照国家食品药品安全标准规范生
产流程进行生产，清晰准确标注产品名称、成分、生产日
期、保质期、生产资质等核心信息，对保健食品、药品需
额外标注法律法规规定的关键信息，如保健食品、药品
专属标志、注册号或备案号、警示用语，保健食品营养素
补充剂特殊标注等。

其次，对于食品药品销售者，应建立并执行进货查
验记录制度，如实记录供货者、商品批次、质检报告等信
息，实现商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应在商品包装、说明

书及销售页面如实展示标签信息，保健食品不得夸大功
效、暗示治疗作用，不能做夸大或不实宣传。

再次，对于电商平台经营者，应配备专门的食品药品
管理人员，对申请入驻的食品药品经营者进行实名认证
和资质审核；建立食品药品信息发布审核机制，预先审查
保健食品、药品的批准文号；要求食品药品销售者如实展
示食品标签信息；健全监督审核部门体系，定期开展工作
培训，对平台内经营者及商品进行巡查抽检，发现违规行
为立即采取下架、关店等措施，并上报监管部门。

最后，对于消费者，应主动了解食品相关常识及
法规，选购时认真查验商品标签、批准文号、保质期等
信息，警惕夸大宣传。优先选择正规渠道购买，避免
通过无资质网点、不明链接等非正规途径交易。妥善
保留商品实物、购物发票、支付记录、页面截图、客服
沟通记录等材料，对功效承诺等内容做好截屏录屏。
如产生纠纷，可通过与销售者协商、向平台投诉、向监
管部门或消费者协会举报等方式维权，造成人身损害
的可要求相关赔偿，必要时向法院提起诉讼，通过司
法途径维权。

李某在侯某经营的网店购买某品
牌“紫苏籽罗汉果”，该产品宣传页面显
示“治疗咳嗽、咳痰、胸闷、气喘等呼吸
系统疾病”，网店客服亦明确表示该产
品有清肺功能，属于“普通膳食营养保
健品”，并引导其参考评论区反馈。李
某收货后发现，商品外包装标注产品类

型为“压片糖果”，注意事项载明“本品
是普通食品，不建议超过食用量”，与网
店宣传所称产品具有保健、治疗功能严
重不符，且该网店存在“好评返现”诱导
消费者作出好评的行为。李某认为网
店虚假宣传，诉至法院要求侯某退还货
款并支付三倍惩罚性赔偿金。

法院审理后认为，网店在商品宣传
及客服沟通中，多次宣称涉案商品具有
保健、治疗功效，且通过“好评返现”方式
诱导消费者作出好评，可以认定被告主
观上具有欺诈的故意，客观上实施虚假
宣传行为，构成欺诈。法院遂判决被告
退货退款并支付三倍惩罚性赔偿金。

甄某在张某经营的网店购买“颈肩
腰腿痛老款胶囊”30 盒，甄某在国家
药品监督管理局官方网站查询发现，涉
案药品标注的生产企业、药品批文均不
存在，且药品载明的生产日期晚于原告
收货日期。甄某认为涉案药品并非正
品，诉至法院要求张某退还货款并支付

十倍惩罚性赔偿金。
法 院 审 理 后 认 为 ，原 告 签 收 的 药

品 名 称 与 宣 传 名 称 不 符 ，药 品 标 注 的
生 产 批 号 、生 产 日 期 晚 于 订 单 签 收 日
期 ，存 在 更 改 生 产 日 期 及 有 效 期 的 情
形 ，同 时 药 品 标 注 的 生 产 厂 商 、药 品
准 字 号 均 无 法 核 实 ，涉 案 药 品 构 成 劣

药 。 被 告 作 为 药 品 销 售 者 ，负 有 确 保
所 售 药 品 符 合 药 品 管 理 规 定 的 法 定
义 务 ，但 其 未 对 药 品 资 质 、来 源 履 行
基 本 的 进 货 查 验 义 务 ，亦 未 举 证 证 明
涉 案 药 品 符 合 质 量 标 准 。 法 院 最 终
判 决 被 告 退 还 货 款 并 支 付 十 倍 惩 罚
性赔偿金。

李某为生活消费需要在某公司运营
的 直 播 间 购 买 品 牌 “ 员 工 内 部 酒 ” 2
箱。李某收货后发现，涉案白酒包装标
注的生产许可证编号与该品牌官方编号
不符，经向市场监督管理局查证，该品

牌生产公司从未生产过“职工专用酒”
或“员工内部酒”，亦未委托第三方生
产销售。李某认为某公司销售假冒产
品，诉至法院要求某公司退还货款并支
付十倍惩罚性赔偿金。

法院审理后认为，涉案商品假冒生
产许可证号及生产厂家，构成对食品安
全的实质性影响，应认定为不符合食品
安全标准的产品。遂判决被告退还货款
并支付十倍惩罚性赔偿金。

直 播 间 带 货 作 为 网 络 食 品 销 售
重 要 模 式 ，部 分 经 营 者 利 用 消 费 者

对 知 名 品 牌 的 信 任 ，宣 传 出 售 商 品 为
品牌“内部酒”“职工酒”，制造“特殊渠
道”“限量专供”的稀缺假象，严重损害
消 费 者 权 益 。 本 案 判 决 明 确 ，虚 假 标
注生产资质、品牌，构成对食品安全的
实 质 性 影 响 ，应 认 定 为 不 符 合 食 品 安

全标准的产品。本案判决严厉惩治直
播 间 食 品 销 售 违 法 行 为 ，也 提 醒 消 费
者警惕“内部特供”“员工专享”等营销
噱头，注意查验产品标签、生产许可及
官 方 授 权 信 息 并 保 留 购 物 凭 证 ，积 极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未经许可制售预包装儿童食品，经营者被判退款并十倍赔偿

未成年人食品安全关系未成年人
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本案明确，手

工制作食品的生产经营仍需取得法定
资质。未取得法定资质销售的无标签
预包装儿童食品，存在较大食品安全
隐患，应认定为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的产品。本案判决严厉惩治销售者以

“手工制品”为由规避食品生产经营监管
要求、出售无标签预包装儿童食品的行
为，督促经营者严守儿童食品生产销售
法律底线，提示消费者理性选购，共同筑
牢未成年人食品安全防线。

陈某在西某经营的网店购买某款
儿童健脾丸，收货后发现该商品未标
注生产厂家、产地、生产许可证等信
息。陈某认为涉案商品不符合食品安
全标准，诉至法院要求西某退还货款

并支付商品价款十倍的赔偿金。
法院审理后认为，涉案商品系

在包装容器中的食品，同时被告陈
述 系 其 自 行 加 工 ， 应 为 预 包 装 食
品。涉案商品无任何标签，被告亦

未举证证明其就生产、销售涉案商品
进行过备案或取得了许可。因此，可
以认定被告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的食品。法院遂判决被告退还货款并
支付商品价款十倍的赔偿金。

预 制 熟 食 中 混 有 异 物 ，生 产 者 应 承 担 惩 罚 性 赔 偿

近年来，预制食品市场规模不断扩
大，消费者对预制食品安全的关注度日
益提高。本案判决明确预制食品中“混

有异物”的认定标准与举证责任分配规
则。法院根据在案实物照片及视频，依
法认定涉案产品存在异物，属于不符合
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在生产者未能
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异物成因、亦无法证
明消费者存在不当使用行为的情况下，

法院采信消费者主张，判令生产者承担退
还货款并支付1000元惩罚性赔偿金责任，
既强化了预制食品生产者对产品质量的
全程管控义务，也清晰划定了生产者与消
费者之间的举证责任边界，切实保障消费
者“舌尖上的安全”。

陈某在网店购买“黄豆蹄髈”一份，
该商品为预包装熟食，售价 39.9元，生
产者为某食品有限公司。陈某收货后，
按照食品包装上标注的“隔水加热”方
式进行加热，在食用过程中发现食品中
存在多片黑色片状异物，异物与黄豆粘
连包裹，外观性状明显不属于蹄髈或黄
豆的正常组成部分。陈某认为，该异物
属于食品中混有的异物，涉案产品不符

合食品安全标准，遂要求某食品有限公
司退货并赔偿。某食品有限公司辩称
异物系消费者加热过程中产生的焦糊
物。因协商无果，陈某诉至法院，请求
判令某食品有限公司退还货款并支付
惩罚性赔偿金1000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原告提交
的实物照片及视频证据显示，涉案预
制食品中存在的黑色片状异物与黄豆

粘连，外观性状与食品正常组成部分明
显不同。被告作为涉案预制食品的生
产者，负有保障食品安全的法定义务。
涉案预制食品符合食品安全法第三十
四条第六项规定的“混有异物”情形，不
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被告作为生产者，
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故对原告要
求退还货款并支付 1000 元惩罚性赔偿
金的诉讼请求，依法判决予以支持。

进口食品来源不明且标签虚假，代购者与进口商承担连带责任

跨境代购逐渐成为进口食品销售
的重要渠道，部分经营者利用代购模
式销售来源不明、标签虚假的进口食

品，严重侵害消费者权益。本案明
确，进口食品标签信息与海关备案不
一致的，可认定为不符合食品安全标
准的食品；标签明示的经销商对产
品来源合法性、标签真实性负有法
定审核义务，在无法举证证明名称
被冒用的情形下，应就不安全食品

与实际销售者承担连带责任。跨境代
购销售者、经销商等，应在销售、经
营环节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严守
进口食品安全底线，切实维护消费者
合法权益。消费者购买此类商品可要
求销售者提供查验进口凭证、检验检
疫证明等，理性按需选购。

杨某在钟某经营的网店购买了
某品牌咖啡 2 件，收货后杨某向钟某
索要报关单及检验检疫证明，并进一
步向海关部门查询调取报关单。钟
某提供的、海关部门调取的报关单载
明海关编号、进口日期、境外发货人、
境内收货人、数量及单位等信息均相
同，但商品成分中核心成分比例存在
显著差异，且商品外包装标注商品成
分与海关部门调取报关单载明内容
不一致。杨某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
后，市场监管部门告知涉案商品标签
标示的中国总经销商北京某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因经销同类产品非法添
加那非类药物问题，已被立案调查并
移转至司法机关。杨某认为涉案商
品来源不明、标签虚假，存在重大食
品安全隐患，诉至法院要求被告钟某
十倍赔偿、被告北京某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法院审理后认为，钟某作为销售
者，未能合理解释涉案两份报关单标
注商品成分存在差异的合理性，亦未
提供与实际销售商品标注相符的合法
进口凭证及检验检疫证明，可以认定
涉案商品属于来源不明、标签虚假且

存在重大食品安全隐患的食品。销售
者未尽进货查验义务，销售不符合安全
标 准 的 食 品 ，应 依 法 承 担 十 倍 赔 偿 责
任。被告北京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作
为商品标签明示的总经销商，负有确保
产品来源合法、标签真实的法定义务，
其虽辩称名称被冒用，但未提供有效证
据证明，且其因经销的同类产品涉嫌非
法添加被行政机关查处，该事实与涉案
商品存在的安全风险高度关联，应与销
售者承担连带责任。遂判决被告周某
向原告支付十倍赔偿金、被告北京某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依法规制食品药品生产经营秩序


